
  

论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畴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 

林剑 

一 
马克思哲学应被合理地理解为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既构成它的理论基础，又是其
思维辐射的轴心——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人的共识。然而，实践范畴应如何阐释？对此哲学界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两种不同的阐
释，前者指向人的物质性的感性活动，后者则指向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倾向于将实践范畴作狭义
的阐释，认为只有将实践理解为人的物质性的活动，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范畴上的革命，才能划清与唯心主义实践观的
界限，并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沟通与圆融。很明显，科学地阐述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
畴，是科学地解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前提。为准确地阐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畴，首先有必要对实践范畴的历史演
变进行追索与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扬弃加以考察与辨别。  
了解西方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实践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界
定为一门关于实践的科学，认为伦理学的功能和使命即是指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如何行动，使人们懂得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乎德性
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人们的实践活动主要指的是道德活动。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范畴的理论与诠释对后世西方思想家
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的康德，其实践范畴仍然主要指向的是人们的道德活动。真正将实践范畴主要由一个伦理学
范畴转变为哲学范畴的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他的辩证法中充分肯定了人的劳动、实践对于人的社会历史乃至人本身产生的意
义。然而，受其哲学性质的制约，黑格尔对实践、劳动范畴的理解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局限性和错误。首先，黑格尔将实践、劳动
的对象化、外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将之视为是相同的现象，因而只看到了人的实践、劳动对人的肯定的方面，而漠视与否定了实
践、劳动对人的否定方面。确切地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对人的本质的肯定，而否定了劳动的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其次，黑
格尔受自身哲学唯心主义立场的决定，对实践、劳动范畴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在他的思维理路中，所谓实践、劳动主
要指向的是人的思维活动，而不是对人的社会历史生成和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谈到黑格尔劳动观的这种双重缺陷时，曾经指出：“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
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
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
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 （同上，第163－164页） 
二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分析是深刻的，他既以赞赏的态度肯定了黑格尔劳动观的伟大之处，也以扬弃的态度揭示出其中所隐藏的
错误和片面。遗憾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分析，尤其是对它的批判，并没有真正为人们所读懂，相反，却被不少人作了片
面性的解读。在人们传统的理解中，包括我们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实践通常被界定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
界的物质活动，这样的界定即是本文前面所述的狭义的理解。人们之所以对实践范畴诉诸一种狭义的阐释，将人的实践活动严格地
限定在物质活动的范围之内，而将物质活动之外的其它一切活动绝对地排斥于实践活动之外，更有甚者，还极端地主张将人的活动
目的也从实践范畴内涵中排斥出去，提出一种净化实践的观点，究其所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有关论述，以及他们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批判，存在着误读与误解。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在谈到人的实践活动时，大都指向的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时，曾明确地写道：“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
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在这里，所谓物质实践的提法，显然指向的是人的物质实践活
动。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用“物质实践”的概念，而不是用一般的实践概念，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唯物主
义历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
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
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同上，第43页）总之，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视野里，观念的东西，从
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是在物质生产这种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视野里，直接生
活的物质生产这种物质实践活动形式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唯一形式。 
那么，如果将实践范畴诉诸一种广义的理解，尤其是将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纳入到人的实践范围中，又该如何理解马克
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批判与扬弃呢？这也是一个需加阐释与澄清的问题。人们过去对实践范畴的片面性误解，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黑格尔、费尔巴哈实践观批判的误读。众所周知，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属于两
个不同哲学阵营，但在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上，这两位哲学家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
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费尔巴哈则“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而对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实践形式，他们一个是“采取鄙视的态度，一个则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
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同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实践观是错误的，这错误不仅在于它们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还
在于它们的片面性。它们仅仅把人的思维活动、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将人的其它一切活动、尤其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
排斥于人的实践活动范围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批判，我们不能诉诸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将人的精神劳动
视作唯一的实践活动形式，要么将物质生产劳动视作唯一的实践活动形式。实际上，人的活动形式是丰富的、多样的，既包括物质
活动，也包括精神活动；无论人的何种活动形式，都应“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同上，第16页），因而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也正
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实践的性质，因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才是实践的。  
本人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著名论断来说,人们对实践范畴的传统理解与界定显然是过于偏狭
了。 



首先,实践的传统定义首要地指向“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能说没有道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强调:“哲学家们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19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特别指出：
“……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同
上，第48页）但问题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否涵盖着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许多活动,即使
是感性的物质活动，也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改造世界的活动,至少不是直接地使现存世界发生直接的改变。不可否认,人们的一切活动
或多或少地都以改造世界作为终极目的,但从活动的结果来看,有些活动并没有使活动的对象发生实际的改变,如天文观测、社会调
查、气象观测……等等。这些活动充其量只能说是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在现阶段还没有能力对这些活动的对象进行控制、变革与改
造。然而,这些活动也都是实践活动,并且还可以说是感性实践活动。 
其次,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随着社会进化程度的提高,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日益丰富、复杂
的社会生活,从抽象意义上看,至少可划分为两大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精神生活。人们的社会生活应该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统一。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既然人们的社会精神生产
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当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话语时,精
神生活显然不能游离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实际上,人作为一种以实践方式而存在的存在物,既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同时也是一种类
存在物,即有意识的存在物。维持自己的肉体与精神的存在,都必须是人的实践所要解决的双重任务。人们在生产满足自己物质生活
需要的资料的同时,还要生产满足自己精神生活需要的资料,即各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虽然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
不同的特点,并且需要以后者作为基础,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感性活动形式。我们不能否认科学家的科学探索活动、
教师的教学活动、艺术家的审美表现活动、政治家的政务活动、作家的写作活动等等,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
的这些活动不仅创造出某种精神产品或精神客体,而且其活动形式也具有从外部所能感受到的感性性质,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也构成
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不仅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交往活动在人们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
作用愈显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把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所构成的精神生活排斥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之外,不仅悖逆了马克思的“社会
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论断的本真语意,而且不符合人类实践发展的当代特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命题所
指向的应是人的全部生活,而不仅仅是人的物质生活。认定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也即意味着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
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只有将人的一切活动都理解成是一种实践活动时,人才能被认为是一种以实践为存在方式的存在物。 
将人的一切活动都认定为是实践的,尤其是把人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也认定为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会不会导致对实践范畴
理解的泛化和精神化?会不会消解马克思在实践范畴理解上的革命性意义?会不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如果仅仅
站在对实践范畴的狭义理解的视角上,这些疑惑显然是难于消解的。 
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野里，人的实践活动的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行等
值的，而是因其作用的大小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活动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起着基础与
核心的作用，而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尽管也构成人的社会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它们都是在物质生产与
物质交往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并受其制约和决定。  
三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石，也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对实践范畴的涵义的科学阐释与澄清，其意义不能仅仅视作是
一种学理的要求，更为主要的是，它关涉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解与阐释。  
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理论架构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中的三个因素构成了社会结
构的主干骨架，而由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构成社会结构自我演进的发展动力。然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
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型给人一种无根的感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生产力为什么能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为什么又
会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为什么能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何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否是社会经
济基础的直接产物？由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对上述问题的理论解释，给人们的是一种颇感牵强的
感觉。在这种逻辑结构中，社会结构表现为外在于人，社会运动表现为社会结构三个因素的自我运动，因此，人作为社会主体、历
史主体的地位被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和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的确立，马克思唯物
主义历史观的无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
观研究上的不可否认的新进展。但由于人们对实践范畴只是赋予一种狭义的理解，而将人们的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排斥于实践范畴
之外，因此，人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结构尤其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解释仍然缺乏彻底性和说服力。  
本人认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结构系统，是由人的活动结构，即人的实践活动结构与社会结构双层结构构成的。人
的实践活动结构涵盖着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活动；人的社会结构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
建筑三个因素的有机联结。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逻辑系统中，人的实践活动结构表现为底层结构，社会结构表现为表层结构。深
刻的原因在于，人的社会结构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结构的基础上生成和演进的。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逻辑结构作上述双层理
解时，不仅凸显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为社会结构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和合乎逻辑的支撑。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生产力不是别的，生产力即是个人的行动或活动，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极为明确的阐释：“生
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生产力作为人们与
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变换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力量，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化与物化的产物，因此，生产力虽然具有
物的外观，但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物化。生产关系也不是别的，它是人的自主活动形式，这种自主活动形式表现为
人的物质交往活动的对象化与物化。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在社会经
济基础上直接地和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发展的。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看，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表现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
结果；从现实的维度看，它们是人们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直接产物。在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结构中，由于实践活动结构是社会结
构的基础，实践活动结构决定着社会结构，而在人的实践活动结构中，是物质生产活动决定着物质交往活动，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
决定着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因此，在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私有制下，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所以会发生矛盾，是“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
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同上，第36页）。上层建筑尤其是社会意识之所以相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具有相
对独立性，深刻的原因在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使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相对于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来说有了一定
的相对独立性。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意识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意识才能摆脱
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同上）社会的运动与发展，社会历史的演进，在表层上表现为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构，但在深层上却是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发展的结果，即
人的实践活动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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